臺北市「北北基一綱一本及共辦基測」政策公聽會實施計畫
1、 依據：北北基一綱一本、共辦基測行動方案。
2、 時間及地點

	場  次
	時  間
	地  點

	松山區信義區
	96年2月3日（星期六）

下午13：30～16：00
	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8巷15號

	中山區

大同區
	96年2月6日（星期二）

晚上18：00～20：30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
地址：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37-1號

	中正區

萬華區
	96年2月7日（星期三）

晚上18：00～20：30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21號

	內湖區

南港區
	96年2月10日（星期六）

上午09：30～12：00
	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向陽路21號

	大安區

文山區
	96年2月10日（星期六）

下午13：30～16：00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臥龍街100號

	士林區

北投區
	96年2月12日（星期一）

晚上18：00～20：30
	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177號


3、 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2、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國中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3、 協辦單位：各協辦學校
4、 參加對象：

各行政區內之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家長、學生、民間團體、社會大眾。
5、 公聽會流程

	時間
	流程及內容
	負責單位

/

主持人
	備註

	上午
	下午
	晚上
	
	
	

	09：30

∫

10：00
	13：30

∫

14：00
	18：00

∫

18：30
	簽到、入場
	各協辦學校
	隨附問卷
及發言條

	10：00

∫

10：10
	14：00

∫

14：10
	18：30

∫

18：40
	開幕式
	施科長博惠

許總會長永佳
	

	10：10

∫

10：40
	14：10

∫

14：40
	18：40

∫

19：10
	北北基一綱一本、共辦基測政策說明
	吳局長清基

（2/3、2/10、2/12）

林副局長騰蛟

（2/3、2/6、2/7、2/10）
	

	10：40

∫

12：00
	14：40

∫

16：00
	19：10

∫

20：30
	現場發問
與回應
	吳局長清基

林副局長騰蛟
	問卷及發言條回收：各協辦學校

	12：00
	16：00
	20：30
	散會
	
	


備註：請協辦學校工作人員協助全程記錄、錄音及按鈴（各1名）
6、 進行程序：

1、 欲發言之參加人員，請於入場時先行登記，每人每次發言限3分鐘，並視參加人員多寡，調整發言次數。

2、 如已參加其他場次並已登記發言者，請將機會讓予未發言之參加人員。
7、 經費：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8、 注意事項：
1、 當日學校不提供車位，開車者請自尋停車場。
2、 公聽會場地座位有限，請儘早入座，坐滿為止。
9、 公聽會會場示意圖（視辦理場地調整之）
臺北市「北北基一綱一本及共辦基測」政策公聽會發言條

	發言人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司儀





長官來賓席





發言人


位置





登記發言座位區





記者席





座位區








登記發言人順位區





出入口





出入口








PAGE  
4

